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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5-16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25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1119) 

 

 

總目：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分目：  (  )   

綱領：  (1) 康樂及體育  

管制人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李美嫦 )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在綱領 (1)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支援籌辦於 2015年 4月 25日至 5月31日期

間舉行的第五屆全港運動會，就此，請告知：  

 

1.  過去兩屆 (第三屆及第四屆 )全港運動會參與運動員人數、社區參與的市

民人數及涉及的開支詳情分別為何；第五屆全港運動會預期和目標參

與的運動員人數、社區參與人數及所涉的開支預算分別為何？與過去

兩屆相比較，負責有關工作的人員數目以及宣傳的具體內容有何分

別？  

 

2.  當局有否檢討過去兩屆全港運動會進行的形式、比賽項目的選手選拔

方法、比賽項目及配合推動普及體育的成效；若有，檢討的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3.  當局有何措施吸引更多運動員和市民參與全港運動會，其中會否考慮

新增運動項目，讓更多運動員及市民參與？若會，詳情為何，涉及人

手及開支預算怎樣；若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謝偉銓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16) 

答覆：  

1.  第三屆和第四屆全港運動會 (港運會 )的參與人數和開支如下：  

 

 

運動員人數  

社區參與

活動的  

參加人數  

開支  

(百萬元 ) 

2011年第三屆全港運動會  3 017 330 042 21.6 

2013年第四屆全港運動會  3 137 400 482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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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港運會預計會吸引超過 3 200名運動員參賽，以及超過 43萬人次

參加社區參與活動。第五屆港運會的預算開支為 3,100萬元。  

 

 第五屆港運會增辦「全城躍動活力跑」活動，鼓勵各界人士參與並多

做運動。籌辦第五屆港運會的人手與第三屆和第四屆港運會相若。  

 

2.  每屆港運會均成立籌備委員會 (籌委會 )，以督導和檢討該屆運動會的籌

辦工作和成效。籌委會的成員包括來自體育委員會、 18區區議會、中

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體育總會、民政事務局，以及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的代表。第三屆和第四屆港運會的籌委會在檢討選定

的 8個體育項目 (即田徑、羽毛球、籃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

網球、排球 )後，均認為這些項目切合社區的興趣，建議港運會沿用。 

 

3.  第五屆港運會為普羅大眾舉辦一連串宣傳和社區參與活動，包括新活

動「全城躍動活力跑」。這項活動在 2015年 3月 8日於沙田運動場和城

門河畔舉行，設有 3公里和8公里兩條路線。活動當日共有超過 5 000人

參加活力跑和在鄰近場地舉行的附設活動。籌辦「全城躍動活力跑」

所需的人手來自現有編制，開支則由第五屆港運會的預算支付。  

 

 

 

- 完  -  

 


